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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警方决定对
傅某、陈某等处警民
警停止执行职务，接
受纪检、督察部门调
查处理。责令派出
所撤回上诉。分局
对王某及其父母深
表歉意，衷心感谢社
会各界监督。

昨日@平安渝中（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
官方微博）发布微博：针对渝中区法院判决望龙
门派出所民警口头传唤王某违法，派出所提起上
诉一事，渝中区公安分局认为，处警民警对王某
进行口头传唤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对王某父母
使用警械的行为不符合相关规定。决定对傅某、
陈某等处警民警停止执行职务，接受纪检、督察
部门调查处理。责令派出所撤回上诉。分局对
王某及其父母深表歉意，衷心感谢社会各界监
督。

女子投诉民警后遭上门传唤

重庆35岁的王女士回忆，去年5月20日，她
因情感问题与李某发生矛盾，她报警后，望龙门
派出所民警陈某负责处理此事。陈某在6月13
日组织双方进行过一次调解，但双方没有协商达
成一致。

6月18日晚7时许，陈某再次让王女士去派
出所调解并做笔录。因为此前她已做过一次笔
录，且之前的调解过程中，李某出现了没按约定
到派出所的情况，所以她担心当天李某是否一定
能去派出所，加之自己刚下班，她就没有马上答
应民警的要求。然而通话中，陈某却说“不要以
为你是研究生就很懂”，并表示要传唤她。

王女士觉得陈某的话冒犯了她，便拨打了110
投诉了陈某。《重庆市公安局电话报警接处警综合
单》显示，当晚7时34分王女士报警，报警内容为

“……该民警用言语侮辱报警人，报警人认为该民
警处置不当，态度不好，求助”。7时41分渝中区分
局向望龙门派出所下达指令，民警出警。

王女士称，望龙门派出所接到110出警指令
后，当晚8时许，被投诉的民警陈某和三名同事来
到她家，四人中三名为正式民警，一人是辅警。
民警敲门后，她刚开门，见到被投诉的陈某就很
反感，告知对方不要进来。而后民警试图将她往
门外拽，她奋力摆脱，但还是被拽出家门。她母
亲看到后试图阻止，但民警却称母亲妨碍公务，
并用辣椒水喷老人的眼睛。她父亲过来查看母
亲的情况，也被喷了辣椒水，还被民警用警棍打。

王女士的父亲王先生告诉记者，民警用警棍
打了他很多下，最厉害的一下是打在他的膝盖
处。王先生的病历显示，双腿外侧有3处面积约
15*15CM皮肤青紫、软组织肿胀区，左大拇指掌
指关节肿胀。王女士的母亲刘女士也被医生诊
断为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左手大拇指扭伤，右
足趾踩踏伤。

投诉人父母被多次喷辣椒水

民警的执法记录仪记录了当时的经过，这段
5分钟的现场视频显示：当时王女士开门后，见到
民警陈某便说，“不要进来，不要私闯民宅。”此
时，王母刘女士上前询问，已经进门的陈某随后
举起手铐，并告知刘女士称：“传唤她（王女士）去
派出所接受调查，他们两个互相打架，我们现在
要口头传唤她。”

刘女士对传唤原因提出质疑，见到手铐后，
就伸出双手，朝陈某反复说“铐我”。见民警拉着
女儿往屋外拽，刘女士随后转身跟门口的民警理
论。站在刘女士身后的陈某，掏出了催泪喷射器
并警告说，“这是辣椒水，不要妨碍公务”。刘女
士随后又伸出出双手，再次说“铐我”，陈某便对
她喷了辣椒水。被喷后，刘女士受到刺激大喊

“打人了”，并闭着眼睛四处抓，陈某则一再说“不
要妨碍公务”。陈某随后退到房间外，让同事将
王女士“铐起”。王先生则追出门外，质疑民警。
陈某则一再说，“不要阻碍执法，不要指着我。”

此时，刘女士也走到门外，双眼紧闭，并说眼
睛痛，还伸出双手四处摸索。王先生情绪一直激
动，陈某则一直喊道“不要阻碍公务”，随后又朝
着王先生使用了辣椒水。王先生欲阻止，双方发
生拉扯。陈某掏出警棍对着王先生大腿击打。

刘女士告诉记者，被喷后她根本看不清，这
才四处乱抓。而王先生表示，他为了保护妻子才
打算去抢喷射器，没想到自己被打。

当晚，按照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的指
示，望龙门派出所以妨碍执行公务为由将王女士
及父母移交朝天门派出所处理。朝天门派出所
对王女士父母审讯至次日下午3时，之后作出了

《立案决定书》，对王女士父母妨害公务案立案侦
查，并对两人采取了监视居住的刑事强制措施。

王女士介绍，因认为民警存在暴力执法行
为，她向警方进行了投诉，但在2020年8月7日，
渝中区分局回复称情况不属实。

记者在回复上看到：经分局督察支队调查核
实，您反映望龙门派出所民警陈某滥用职权，对
你打击报复，殴打你父母的情况不属实。系民警
正常执法活动中遭遇你父母暴力阻碍执法，民警
依法使用警械制止，你父母已涉嫌妨害公务罪。

王女士说，2020年8月中旬，警方曾向检察
院提请批捕她父母，经过审查，渝中区检察院作
出了不予批捕的决定。8月28日，重庆市公安局
渝中区分局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作出了《撒销
案件决定书》和《解除监视居住决定书》。父母被
确定没有妨害公务后，她随后多方投诉警方，但
始终无果。

2020年12月底，王女士和父母分别向法院
起诉警方。王女士起诉警方传唤行为违法，其父
母起诉警方违法使用警械。

警方法庭辩称未暴力执法

受案后，渝中区中级人民法院多次开庭审理
两起案件。

在法院审理王女士父母起诉警方违法使用
警械一案时，望龙门派出所在法庭上辩称，在出
警的过程中，王女士连续推搡民警被控制。王女
士还涉及一件未处理完毕的治安案件，因她一直
逃避公安机关调查，导致案件无法办理下去，民
警遂口头传唤王女士到派出所，对她现场阻碍民
警执行职务的行为和所涉及的治安案件一并进
行调查。

警方还辩称，在出警的现场，刘女士情绪激
动，多次打断民警说话，并阻碍民警带她女儿离
开。刘女士一边喊“铐我”一边挥舞双手，并故意
用双手的手指戳到了民警陈某的脸上。刘女士
的行为不但严重影响了出警的现场秩序，而且会
对警察的脸部造成伤害。于是陈某掏出催泪喷
射器对其警告，警告无效后，使用催泪喷射器对
刘女士进行控制。刘女士刚受到催泪喷射器喷
射，就立刻去抢陈某手里的催泪喷射器，还一边
喊“打人了”一边用双手往陈某的身上抓。陈某
的胸部、手臂处被刘女士抓伤，警用衬衫扣子被
扯掉，衬衫上的肩章也被扯烂。同时刘女士还将
另一民警所佩戴的执法记录仪扯破。

对于用警棍打王先生，警方在法庭上辩称，
王先生听到刘女士在喊警察打人，就过来质问
警察为什么打人。民警告知说并没有打人，因
为刘女士在现场将民警抓伤的行为涉嫌妨碍公
务，需要将其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王先生进
行阻拦，并说“打了人就走了，肯定不得行”。民
警大声警告其不要妨碍公务，王先生说“你要做
啥子嘛”并用力推打陈某，陈某后退了两步，掏
出催泪喷射器对王先生进行警告。王先生看到
民警要使用催泪喷射器，就冲上来殴打陈某并
抢夺催泪喷射器。在使用催泪喷射器无法控制
王先生的情况下，陈某拿出警棍打开对王先生
进行警告，警告无效后使用警棍对其进行控
制。王先生又来抢夺警棍，并威胁陈某“你信不
信我今天打爆你的眼睛”。王先生殴打陈某的
胸部，并在争抢警棍的时候将陈某的右手食指
弄伤。

警方在法庭上还表示，由于刘女士和王先生
激烈反抗，警察无法将二人带回派出所，于是呼
叫了增援。在等待增援的过程中，面对不断辱
骂，警察始终保持克制。望龙门派出所值班领导
赶来后，将王先生夫妻以涉嫌妨碍公务传唤到派
出所接受调查。民警的执法不是暴力执法。

是去沟通还是去传唤？

为何王女士刚投诉完民警，民警就上了门去
传唤王女士？虽然目前重庆警方没有接受媒体
的采访，但在法院审理王女士起诉警方非法传唤
案时，望龙门派出所给出了理由。警方称，刚决
定传唤王女士，就接到王女士的投诉，出警时原
本准备先就王女士的投诉进行沟通，但计划被打

乱。
在法庭上，望龙门派出所辩称，2020年5月

20日，在王女士家中，王女士与李某因为纠纷继
而发生打架斗殴，双方均有明显外伤，立为治安
案件。后来因双方始终无法达成调解协议，依照

《治安管理处罚法》需对当事双方进行治安处
罚。在办理治安案件的过程中，民警发现李某的
陈述以及李某的伤情报告与王女士的陈述有明
显矛盾，事实不清，需要进一步对王女士进行询
问以查明案情。

警方还辩称，6月18日晚7时20分许，当日
值班民警同时也是案件承办人陈某打电话通知
王女士到派出所进行案件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
王女士以已经问过一次笔录无需再问的理由，拒
绝接受调查。当晚上7时37分，陈某到二楼值班
领导办公室将王女士无理拒绝来派出所调查的
事情，汇报给当日值班领导，并征求安排。领导
指示，必须继续通知王女士到所接受调查。之后
派出所值班前台电脑接收到了110警情的求助类
出警指令，此警内容为王女士投诉该所民警陈
某。陈某接到出警指令后和协勤迅速离开派出
所前往现场出警，并在出警的过程中通知在外的
另外两名民警一同出警并向值班领导汇报了情
况，准备在出警的时候与王女士当面进行沟通解
释，说服王女士主动来派出所接受调查。

望龙门派出所进一步辩称，王女士开门后，
出警民警还未来得及和王女士进行语言沟通，民
警陈某的左胸部就遭遇到王女士的连续推搡，随
后王女士被迅速控制。因出警现场突发了意外
情况，已经不再适合在现场和王女士进行语言沟
通，原计划被打乱。又因为王女士同时也是正在
办理的一个治安案件的嫌疑人，也需要到派出所
去做进一步调查，民警遂口头传唤王女士到所，
对她现场阻碍民警职务的违法行为和涉殴打他
人的治安案件一并进行调查。民警在口头传唤
王女士的时候，遭遇到其家属的暴力阻碍，现场
出警的三名民警被抓伤和打伤，而王女士则情绪
激动，多次尝试挣脱辅警的手，表现出了拒不接
受传唤的行为，民警依法使用了手铐对王女士进
行约束，强制传唤。

法院一审判决警方违法

2021年7月14日，对于王女士父母起诉警方
违法使用警械一案，渝中区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
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本案中，望龙门派出所民警对王
女士父母使用驱逐性、制服性警械的前提条件是
两人对民警存在“暴力方法抗拒或者阻碍”的行
为，即需达到“暴力”的程度或袭击人民警察。在
案视频资料显示，在民警传唤王女士、欲控制并
带王女士离开时，刘女士对民警的传唤行为提出
质疑并伸出双手反复要求民警对其使用手铐，情
绪激动；王先生对民警执法行为提出质疑、抢夺
民警手中的催泪喷射器，二人的前述行为虽存在
一定的挑衅性质，但尚未达到需要民警对其使用
催泪喷射器、警棍等警械的程度，二人亦未实施
袭击人民警察的行为，故该院认定民警先后对两
人使用催泪喷射器、警棍等警械的行为不符合前
述规定的使用警械的条件，其行为违法。

今年7月23日，法院对王女士起诉望龙门派
出所传唤行为违法也进行了一审判决。法院认
为，首先，2020年6月18日晚8时许，被告望龙门
派出所出警民警着制式警服抵达王女士住所后
表明其身份，告知因王女士与他人打架事宜需口
头传唤，并未向王女士等人提及处理“110电话”
报警投诉事宜，故被告望龙门派出所辩称出警是
为了处理“110电话”报警投诉事宜没有事实依
据，该院认定被告望龙门派出所出警的目的系对
王女士就所涉治安案件进行传唤。

其次法院还认为，事发当日，被告望龙门派
出所民警电话通知原告女士到所就所涉治安案
件再次接受询问，遭到原告王女士拒绝，在此情
况下，被告望龙门派出所具有传唤原告王女士的
法定权利。被告望龙门派出所民警此次传唤需
依法对王女士使用传唤证，民警未使用传唤证的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八十二条的规定。综上，本案中被告望龙门派
出所民警对原告王女士未使用传唤证而进行口
头传唤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当确定为违
法。

警方不服法院一审判决，已提出上诉。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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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警方致歉 处警民警停职

王女士父亲大腿被打淤青。


